附件1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告知书
                      ：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第21条，明确将“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列为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一条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根据《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市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泉安委〔2021〕18号）精神，请你单位按照本单位对应的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于2026年   月   日前完成一次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年度自评工作，及时整改不符合项，持续改进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运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特此告知!

（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注：本告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留存企业备查、一份在企业公示栏公示，一份报送所在市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备案。

附件2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承诺书（参考）
本单位及本人郑重承诺，按照国家颁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要求，建立与本单位日常安全管理相适应、以全员责任制为主线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现安全生产现场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规范化，并于2026年  月  日之前完成一次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自评工作，及时整改不符合项，持续改进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运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愿意承担一切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欢迎社会公众对我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其运行状况进行监督，如发现隐患可直接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书一式三份，一份留存企业备查、一份在企业公示栏公示，一份报送所在市行业领域主管（监管）部门备案。

附件3

南安市2026年安全生产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提质增效进展情况季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企业类型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
	标准化创建提升
	 企业内部激励

	规上企业
	中等企业
	小微企业
	是否建立全员责任制及其考核清单
	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健 全
三张清单
	四色安全风险
分级动态监管
	是否强化5S现场管理
	是否完善六有可视化警示标识
	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是否创建自评
	是否提升自评
	落实全员责任制年度考核
	建立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是否配备
	人员数量
	是否建立三张清单制度
	自查隐患数量
	整改隐患数量
	红色风险企业
	橙色风险企业
	黄色风险企业
	蓝色风险企业
	
	
	是否建立队伍
	人员数量（人）
	
	
	是否建立奖励制度
	兑现奖励资金（万元）
	获得奖励人次
	是否建立奖励制度
	兑现奖励资金（万元）
	获得奖励人次
	内部报告隐患数量（条）

	
	
	
	
	
	
	
	
	
	
	
	
	
	
	
	
	
	
	
	
	
	
	
	
	
	
	

	
	
	
	
	
	
	
	
	
	
	
	
	
	
	
	
	
	
	
	
	
	
	
	
	
	
	


注：1.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数量一栏当中除自查隐患数量以及整改隐患数量填报2026年1月以来累计数外，其余各项数据从2021年8月份开始累计滚动更新填报；2.四色安全风险分级动态监管指的是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整体评估，按照“红、橙、黄、蓝”确定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3.创建自评数量指的是今年首次自评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企业数量；提升自评数量指的是2025年及之前已开展首次自评，2026年开展提升自评的企业数量；4.每季度首月3日前上报上一个季度工作进展情况。



